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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区(现株洲市芦淞区)，这方充盈着阳光血性和传奇色彩

的土地，正穿越三千余年浩瀚历史风云，以日见矫健和绚丽之姿

傲立于湘江之滨。

当我们打开风雨浸泡的南区历史册页，定能惊喜地发现：不

能剥蚀的，尽是荆楚文化的精彩章节；不断浮凸的，全是南区先

民们不屈不挠的躬耕图腾；不曾改变的，便是这里的物华天宝，

人杰地灵。

南区是株洲市的发祥地，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春秋战

国时期，属荆楚之地，秦汉时属长沙郡，三国东吴时属建宁县，

至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撤建宁县，并入湘潭县管辖，直至株

洲解放。]951年成立株洲市，境内属株洲市。1 970年成立株洲市

南区，1 997年8月，株洲市实施区划调整，将其更名为株洲市芦淞

区。

自古以来，墨客骚人，多会于此：兵家谋士，帷幄其中。南

宋抗金名将刘铸，大理学家朱熹、张拭，湖南提刑文天祥等来此

或题诗作对、或谈经论道。民国1 9年9月1 3日，在境内解放西街协

丰长绸布店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后

来成为开国领袖的毛泽东、叱咤风云的共和国元帅朱德、彭德

怀、罗荣桓等。新中国成立后又孕育了“中国的保尔·柯察金”

吴运铎，全国学习的楷模、舍己救人的女英雄戴碧蓉以及全国劳

动模范李临庄等众多的英雄人物和模范先进人物⋯⋯

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画面，一张张鲜活的人物面孔，永将告知

和提醒世人：当今的繁华是昨日苦寒的凤凰涅檗，当今富饶美丽



的南区(现芦淞区)是从昔日的荆莽和泥沼中分娩。

南区境内名胜古迹众多，有鲁班殿、资福寺、徐家桥、芦淞

桥、分袂亭、洋屋岭战国古墓等。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台航空

发动机、中国第一枚地对空导弹，全国客货运特级站株洲火车

站、湘航株洲千吨级码头坐落于此：这里商贸繁荣，拥有中国十

大服装批发市场之一的芦淞服饰市场群。一部商业神话和一部工

业传奇在湖湘大地辉映成趣，正演绎着瑰丽的华章!

当炎帝文化、荆楚文化、红色文化、工业文化、移民文化尤

其是商业文化在这里交织、碰撞、融合、提升之时，芦淞区委、

区政府本着“为民族续脉”的历史担当，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

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组织专门的编志人员，

呕心沥血，在市场工厂问、青灯黄卷旁，焚膏继晷，苦耕不辍，

终成正果。一本记录着南区上溯发端，下至1 9 9 7年7月的发展历

史，拥有近百万字、芦淞区弥足珍贵的首部志书《株洲市南区

志》终于与读者见面了。该志无疑具有“存史、资治、教化”等

多重功能，这是“中华文化浩荡根谱”中又一道生命涌动的文化

之墙，触之令人顿感沉静、肃穆。

一 诚然， “南区”这一名字以及她的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

．逐渐消逝在历史的烟云里，但她留给人们火红的记忆、无尽的遐

稳擎嫠、

：彩澎唣z



株洲市芦淞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第一任(2002年4月至2004年6月)

主 任：刘铁强

第一副主任：强国跃

副 主 任：蔡典维 王建梁

李关生 王剑波

朱振湘 谭义群

许立佳 刘新文

顾 问：杨开武 李兆希

委 员：(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冬 王威

龙志国 龙德云

刘觉 刘义雄

江欣力 汤福金
。

张正佳 张平华

张海峰 陈刚

陈湘伟 易应清

欧阳友才周玉兴

袁颖 袁小年

凌仕军 康健健

总 纂：强国跃

副 总 纂：王放鸣

审稿小组组长：陈玉明

审稿小组成员：易佳良

总编室主任：张伏秋

总编室副主任：易湘平

总编室成员：刘中华

主 编：李策斌

王放鸣

舒八跃

陈玉明

黄 文

喻道先

陈友元

姚智辉

陈自力

王志刚 王晓灿

李浩 李建平

刘中华 刘康国

朱建琼 张伶

张伏秋 张明豪

陈小平 陈文元

易佳良(区人大) 易佳良

段桂平 袁晴

夏海涛 姚晓

游少奇 蒋智

陈玉明 李策斌(专职)

凌仕军 周道平 刘本敦

李策斌(专职) 李肖春(专职)

汤勇军 吴新泉 田玉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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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第一

副

顾

第二任(2004年6月至2005年3月)

任：强国跃

副主任：蔡典维

主 任：王建梁

王放鸣

周邦发

易新明

袁晴

问：杨开武

李兆希

委 员：(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冬 王威 王志刚 文健

文定国 龙志国 龙德云 李浩

刘义雄 刘永平 刘康国 刘菊霞

刘湘平 江欣力 汤福金 张蓉

张平华 张伏秋 张明豪 陈迅

陈 刚 陈小平 陈文元 陈其云

陈湘伟 杜益 吴锡泽 易佳良

周道平 段桂平 姚 晓 欧阳友才

袁颖 袁薇 夏海涛 黄钢

黄新奇 龚水莲 游少奇 葛惠琪

曾凤安 漆帅花

总 纂：蔡典维

副 总 纂：王剑波

审稿小组组长：陈玉明

审稿小组成员：喻道先

文定国

曾凤安

总纂室工作人员：张伏秋

陈玉明 张伏秋 李策斌(专职)

李兆希

易佳良

吴新泉

李策斌

文国莲

肖小莉

黄炳炎

陈鹏

殷敬辉 田玉蓉

宇群力文

钧

红义自新

家

徐潭陈刘

唐

元佳辉丽

先

友立智

道

陈许姚马

喻波生明风军平

剑关玉春

敦王李陈罗高孙



第．z．任(2005年3月至

主 任：强国跃

第一副主任：蔡典维

副 主 任：王建梁

顾

委

凸

副 总

李关生

姚智辉

刘新文

问：杨开武

员：文定国

刘湘萍

刘康国

陈其云

刘永平

张蓉

罗晓虹

过德文

纂：蔡典维

王剑波 陈友元 徐红宇

许立佳 谭义群 周邦发

陈自力 杨小年 罗春风

马 丽 尹自力 袁晴

孙敦平 喻道先 唐家钧

游少奇 漆帅花 黄建辉

张伏秋 张平华 陈湘伟

黄新奇 夏海涛 欧阳友才

言志泽 汤福金 袁薇

刘中南 王威 李浩

龙志国 黄钢 袁颖

刘菊霞 周道平 赵俊雄

陈小平 王冬 姚晓

王放鸣

陈玉明

徐业伟

李兆希

吴锡泽

易佳良

葛惠琪

龚水莲

易利民

罗宗贻

刘义雄

陈文元

纂：王剑波 陈玉明 张伏秋 殷敬辉(专职)

李策斌(专职)

审稿小组组长：陈玉明

审稿小组成员：喻道先 李兆希 l文国莲I 黄炳炎 文定国

肖小莉 吴新泉 林坚 易佳良 康水梅

总纂室主任：陈玉明

常务副主任：殷敬辉

编 辑：李策斌 李兆希 黄炳炎 李青

株洲市地方志办公室审稿人员：

颜波平 张广核 陈北宏 李良田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审稿人员：

袁勇前 李跃龙． 隆清华



初稿编写人员名单
初稿名称 撰写单位 撰写人员名单

概 述 区志办 撰稿：李策斌审稿：张伏秋、殷敬辉校对：李策斌、周慧

大事记 区志办 撰稿：李策斌审稿：张伏秋、殷敬辉校对：李策斌、周慧

第一章区域建置 区民政局
顾问：游建光组长：刘觉副组长：吴少庄、张立春

第
办公室主任：谢咏煌撰稿：贺博安

——

篇 组长：陈文元副组长：彭树军、王卫林、’刘智勇

第二章自然环境 国土局 成员：何彩虹、张焕昌、凌学存、谈话
地 办公室主任：何彩虹
理

人 区计生局 组长：朱建琼副组长：马映琪成员：何畅
口 第三章人口 芦淞公安分局 组长：高军副组长：周国湘成员：周胜撰稿：朱晓婵

区志办 撰稿；李策斌审稿：张伏秋、殷敬辉校对：李策斌、周慧

第 组长：袁小年副组长：何海角、殷松茂、谭菊明、刘再英
二 第一章公用设施 区城建环保局 组员：孙辉、吴润河、黄西林，苏明、黄成宏、文峰、颜俊、
篇

张建军、陈剑青
基

区志办 李策斌根据《株洲交通志》(送审稿)加工整理，审稿：殷敬辉础 第二章交通
设 火车站 朱五一程同心詹明才甘爱平
施
建 第三章邮政电信 区志办 李策斌根据《株洲邮电志》加工整理，审稿：殷敬辉
设

第四章环境保护 区城建环保局 (同前)

区纪律检查
组长：姚智辉成员：龙德云、彭豪杰、陈运前、徐革军、王渝

委员会

组长：易佳良副组长：周道平
区委办公室

成员：邱红霞、周霞、周轩

区委组织部
组长：胡聪玲副组长：廖文聪 成员：易凌云

第一章中共株 撰稿：胡聪玲、易凌云

洲市南区地方 区委宣传部
组长：谭义群副组长：刘中南办公室主任：袁薇

第 组织 撰稿：王季予资料员：梁晖
三

组长：周邦发副组长：易应清成员：张智、胡兵篇 区委统战部
撰稿：侯子义

政
区委政法

党 组长：王剑波办公室主任：陈晓勇 撰稿：黄健
委员会

社 区直机关工委 组长：游少奇成员：袁湘燕

组长；刘湘萍副组长：胡光明团 区老千局
成员：杨开武、刘重武、易湘乎、傅晓方撰稿；傅晓方

区编委办公室 组长：胡聪玲副组长：彭永红撰稿：彭永红

组长：袁晴 副组长：吴彬杰、刘萼洲
区总工会

撰稿；荣玉麟 审稿：袁晴

团区委 组长：林坚 成员：文瑜

第二章群众团体 区妇联 组长：龚水莲 副组长：殷敬辉 撰稿：张翠媛

区民政局 (同前)

区工商业

联合会
撰稿：陈瑛、奚根清审稿：吴锡泽资料：汤超



初稿名称 撰写单位 撰写人员名单

笕 第一章人大
区人大常委会 组长：喻道先 副组长：张伟强、刘存先、杨雪辉、黄炳炎

四 办公室 成员；张平华、吴新泉、胡兵 撰稿：吴新泉
篇 组长：张伶副组长：魏力辉、刘本敦、石敏成员：汤勇军、
人 区政府办公室
大 第二章政府

邓礼辉、林坚、任茁、陈艳萍、罗红志、凌春舜

政 区招商局
组长：李浩副组长：陈跃成员：刘芬、瞿孝安，

府 姚红卫、苏兰婿、李威

政 组长：李关生 副组长：黄大泉、文继珠
协 第三章政协 区政协办公室

成员：刘中华、陈文霞 撰稿：刘中华

市公安局 组长：陈自力副组长：肖国斌成员：周赛和黄中良、

芦淞分局 肖文勇、王瀚 撰稿：王瀚

组长：郭建湘 副组长：雷海建、肖旭、童勃、肖卫红、

第 第一章公安
杨立标 成员：刘兵元、刘国辉、易恩亮、段莉、孙连勇、

芦淞交警大队 刘利芝、晏红宪、郭志钢、姜炳强、杨坚、徐春根、沈志强、
五 刘俊、罗之璞、张立新
篇 撰稿：刘国辉 核稿：郭建湘

芦淞消防大队 肖建新
政

组长：刘新文成员：袁时新、钟萍、刘慧、张涛、肖政灵
法 第二章检察 区检察院

撰稿：彭有初

置 第三章审判 区法院 组长：黄文副组长：柳立雄撰稿：李程

组长：段桂平副组长：宋扬成员：李汉连、汤雅辉事 第四章司法行政 区司法局
撰稿：汤雅辉

区武装部
组长：杨小年副组长：易新明

第五章军事 撰稿；彭红宇、黄健、段萍萍

区人防办公室 石敏

第 第一章劳动
六
篇 区劳动人事和 组长；陈其云副组长：王泽其、李志

劳
社会保障局 成员：周新辉、陈湘艳撰稿：李光前、宾自强

动 第二章人事

人
事

民 第三章民政 区民政局 (同前)
政

第 第一章区街工业 区经济发展局 组长；杜益 副组长：龚学成撰稿：王庆伟
七
篇

工 第二章驻区工业 区志办 (同前)
业

第 第一章区属商业 区商贸局 组长：李建平副组长：李启志撰稿：覃惠、温爱清、邓淑英
八
篇

第二章驻区商业
商 区志办 (同前)
业 第三章市场贸易

J穷



初稿名称 撰写单位 撰写人员名单

第 第一章行业领域 区商贸局 (同前)
九
篇 市工商局
个 第二章个体私营 芦淞分局

组长：沈佳风撰稿；姚晓、沈佳风、王建国、黄耿忠
私
经 经济管理 市工商局

撰稿：唐傲夫、易江红、李红鹰济 直属市场分局

第一章财政 区财政局 组长：刘康国副组长：黄建辉 撰稿：吴际铮张成

第二章金融 区志办 李策斌根据《株洲金融志》加工整理审稿：殷敬辉

，第三章计划 组长：凌仕军副组长；王金亮、凌正兴、龙晓音

第 第四章统计 区计划统计局 成员：言锐、刘勇军、李庆文、彭可楼
十 第五章物价 撰稿：凌正兴、言锐、龙晓音、刘勇军
篇

经 第六章审计 区审计局
组长：汤福金成员：冯发文、余金莲、刘峰，谭文超、

济 罗岳峰、刘芳撰稿：罗岳峰
管 市工商局理 (同前)

第七章工商
芦淞分局

市工商局直属
(同前)

市场分局

第八章国土资源 市国土局
(同前)

管理 芦淞分局

第 组长；欧阳友才副组长：葛惠琪、刘菊霞、唐志宏、梁雪峰

十 撰稿：龙正光
—— 第一章教育 区教育局

篇

教
育

科 第二章科技 区科技局 组长：王威副组长：陈树琼、李肖春 撰稿：游波

技

第 第一章文化
十 区文化体育局 组长：龙志国 撰稿：楚石
二
篇 第二章体育

文
化

体 组长：康健健 爵4组长：谭长富 成员：文健、旷运义、
育 第三章卫生 区卫生局

卫
危胜平、丁净芳、罗艳、万飞燕、许玲撰稿：谭长富

生

笙 区民政局 (同前)

磊 第一章民俗

器 区文化体育局 (同前)

6

袤
第二章宗教 区委统战部 (同前)



初稿名称 撰写单位 撰写人员名单

第 第一章建宁街道
建宁街道 组长：王志刚副组长：袁建华、马红杏、易春年、杨

十
办事处 虎撰稿：王志刚、刘水平

四 组长：李建平周道平副组长：赵俊雄肖莉、
篇 建设街道 方卫红、熊丽华、袁平、冷忠义、刘建凡

第二章建设街道
街 办事处 撰稿：成卫东、聂帅金，杜金华、陈志、刘丹、李绯、
道 杨春、朱迪群
社
区 董家煅街道 组长：陈小平副组长：赵雪余成员：邓永福、罗增

第三章董家城街道
办事处 荣、马青云、罗兴云撰稿：罗增荣

第 第一章人物传
十
五 殷敬辉、李策斌、李青根据各相关单位提供的人物资
篇 各有关单位

料整理
人 第二章人物简介
物

先进单位名录

附
重要文件目录 区委办公室 (同前)

录

修志文件选登

后 记 陈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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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本志由芦淞区区直各单位、驻区各有关单位提供初稿，芦淞区地方志编纂

委员会(以下简称区志编委会)总纂成书。

二、本志编纂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

面、真实地记述南区的历史和现状，是各级领导从政的参考书，也是社会各界人

士、广大读者了解南区的百科全书。

三、本志名《株洲市南区志》。

四、本志记述时间范围：上溯事物发端，下限至1997年7月南区撤销时。

五、本志涉及地域范围为1997年7月南区行政区划范围。

六、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体裁，以志为主体。开篇为概述、大

事记，总体反映全貌；其次为专志，共设十五篇，每篇专志分别下设章、节、目、子目

等层次，分门别类记述各行各业、人物和街道；再次为附录，辑录重要文献资料。

七、本志照片(含彩色、黑白)、图片(含地图)、表格均由相关单位提供，为防

疏漏错误，恕不署作者姓名。

八、本志统计数据由初稿单位提供。

九、本志人物篇按人物传、人物简介分别编排，其中除人物传按去世先后排序

外，其余按姓氏笔划排序，由于资料掌握不全，个别够人志条件的人物没有入志，

敬请谅解。

十、株洲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允许芦淞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在编纂

《株洲市南区志》时，引用《株洲市志》、《株洲年鉴》及各种市志丛书资料(含照

片、图片、表格)，特此致谢。

十一、省、市有关领导为《株洲市南区志》题词，谨致敬意和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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